
 
附件 1：兰州理工大学线上考试考场规则 

 

1.考生至少在考试开始前 20 分钟登录线上考场，将个人昵称修改为

“班级-姓名”的格式，以备核对。全程开启摄像头及语音。按照监考教

师要求调整好摄像头角度。 

2.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仔细阅读本规则，考生听从监考教师指令并

将与考试无关用品收好。 

3.考试开始前 5分钟，考生听从监考教师安排，正面面对摄像头。配

合监考教师截屏以核对考生身份。 

4.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后，考生开始接收、下载试卷，随后开始作答。

迟到考生不得进入线上考场参加考试，本场考试按缺考处理。 

5.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可提前交卷，不得提前退出线上考场。诚信考

试，自觉遵守考试场规则。不接打电话、不得佩戴耳机、不擅自转换摄像

头角度、不得离开视频监控范围、不得关闭麦克风、不做其他与考试无

关的事情。 

6.考试全程录屏，若考试过程中监考教师发现有违纪、作弊行为的，

或者在考试结束后，阅卷教师发现有试卷雷同的，一经查实按《兰州理工

大学考务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第五条（六）考场纪律认定后做相应处理。 

7.考生遇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应及时与监考教师沟通，并按主考教师

的应急预案要求操作，同时保留好相关截屏等信息。考生若出现频繁或长

时间断网，则视为不具备参加线上考试条件，此次考试视为无效。 

8.考试结束时间到，考生听从监考教师指令停止答题，在 5分钟内按

照主考教师要求对试卷进行拍照、上传。拍照、上传试卷的环节必须在视

频监控下进行（若考生用电脑看题，用手机监控，在交卷时，须先用电脑

进入视频会议，然后用手机拍照、提交），待监考教师确认收到试卷无误

后方可退出线上考场。 



9.考生须保存好纸质版试卷，待恢复线下教学后交给主考教师。 

10.考试结束后，考生不得在贴吧、微博、抖音、微信朋友圈、QQ空

间、知乎等任何网络平台发布考试相关信息。 

11.学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监考教师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违纪：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放在桌面且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3）无故擅自退出线上考场的； 

（4）擅自关闭摄像头和麦克风的； 

（5）不配合监考老师调整摄像头的； 

（6）未经监考教师同意将手、身体或者头部移出视频范围的； 

（7）其它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行为的。 

12.学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认定为考试作弊： 

（1）佩戴耳机被监考人员发现的； 

（2）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3）切换试题界面到其他页面如查看课件、网页或者使用聊天软件

的； 

（4）阅卷过程中发现试卷雷同的； 

（5）其它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

为。 

13.被认定为考试违纪或作弊的学生，考试成绩记为零分并注明“违

纪或作弊”，同时报相关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理。 

14.不按时参加线上考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特殊情况下，如

因设备、系统、环境不满足要求或条件不足确实无法按时参加线上考试的

可申请缓考，本人申请，学院同意后报教务处备案，补考成绩视同于正考

成绩，补考按正考对待。 



 


